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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組織

▲下村宏在臺北新公園舉行的野球賽開賽前致詞。（圖片

來源：《臺灣體育史》）

▲《運動と趣味》月刊。（圖片提供／林玫君）

臺灣體育協會 圖片提供／國立臺灣圖書館

文／鄭國銘（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臺灣體育協會於1920年成立，是日治

時期臺灣最具規模的體育運動組織。在此

之前，也有出現類似組織，以下先簡略介

紹，再談論臺灣體育協會。

日本統治臺灣之初，以大日本武德

會為首的體育運動組織，推動武道相關項

目，使之在臺生根。後於1903年成立的

「體育俱樂部」，於總督府轄下展開推廣

事宜，並經常與「武德會臺灣支部」共同

舉行活動，兩者關係密切。至1908年，體

育俱樂部轄下已設有武術部、馬術部、射

術部、運動部、自行車部、游泳部，積極

植入西方體育運動項目。不過，當時參與

比賽的臺灣人並不多，主要是以在臺日人

為主。

此種榮景維持時間並不長，至1916年

時，體育俱樂部已經無法發揮其功能，一

方面因為自行車部改由業者獨立經營，另

一方面是各運動部門的項目紛紛獨立，加

上漕艇部受到外界的機關團體支持，使得

體育俱樂部的經營益發困難，因而產生弓

術、馬術、游泳歸大日本武德會臺灣支部

管理的現象。同年9月22日，體育俱樂部

解散，但各項體育運動並未因此停歇，例

如原漕艇部成員即自行組織成立「臺灣北

部漕艇協會」，成員有氣養團、鐵團、臺

北團、蛟龍團、土工團、臺日團、巨人團

等，顯示臺灣體育運動的風氣已然形成。

接下來，新聞從業者本西憲勝發起

「臺灣體育獎勵會」，會長是總督府工事

部部長高橋辰次郎，副會長則是臺北廳長

加福豐次，成立的目的在於涵養國民的武

德精神，以及鼓勵民眾從事各種競技與趣

味活動，出版《運動と趣味》月刊。（有

關《運動と趣味》的報導，可詳見本刊第

55期）。

1920年9月27日，時任臺灣總督府總

務長官的下村宏召集各項體育運動團體的

代表，包括北部的棒球協會、網球協會，

二葉會（田徑團體）……等，協商合併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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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事宜，進而成立「臺灣體育協會」，由

下村宏擔任會長。後於10月21日在臺北新

公園運動場舉行成立大會，大會由下村宏

主持，來賓有來臺訪問的久邇宮與王妃、

田總督與夫人、柴司令官與夫人等，會後

舉行該協會首次的田徑競賽，十分具有

行動力。隔年7月，下村宏離職，返日前

夕，臺灣體育協會為了歡送會長，舉辦各

項運動比賽，不僅如此，在下村宏搭車離

開前，諸多會員，包括棒球部、田徑部、

網球部、角力部等，均持該協會優勝旗，

整列送行。

1922年該會公布「財團法人臺灣體

育協會規則」，將此組織推向更完整的制

度，其中，規定每年必須舉辦全島的網球

大會、棒球大會、田徑競賽（運動會）、

相撲大會和各種競賽。臺灣體育協會雖名

為「財團法人」，但其實隸屬於臺灣總督

府轄下，尤其以總督府總務長官為「名譽

會長」，體協的辦公地點又位於總督府

內，顯示具有濃厚的官方性質。其組織

設有會長、副會長、常務理事、理事、

監事、顧問若干人；一開始設有總務、網

球、棒球、田徑、相撲、游泳等部，每部

分別設有部長及幹事若干人，但仔細觀

看，部長和幹部幾乎都是

日本人。

到了1927年，體育協

會的組織部門，計有網球

部、棒球部、田徑部、相

撲部、球技部、水泳部。

特別的是，該協會在網球

部、棒球部之外，又成立球技部，其主要

原因是著眼於體育與球技各有特色，應該

分別發展，希望藉著球技運動，讓人們重

視團體合作的價值、節制私己的行動、培

養機敏確實的動作，以及分工合作、共同

行動的習慣。事實上，網球和棒球是比較

強調球技對抗的運動項目，也是以個人動

作和技術為訓練重點（棒球則更進一步結

合為團體作戰），球技部的成立重點，

則是提倡一般民眾可以從事並培養團隊

精神的球類運動，例如ラグビー（橄欖

球）、サッカー（足球）、ホッケー（曲

棍球）、排球、籃球等。值得一提的是，

球技部內有部分臺籍人士參與，例如許丙

（理事）、林熊徵（理事）、李延禧（監

事）、蔡彬淮（監事）等少數地方有力人

士名列其中，顯示臺籍人士在球技部占有

一定的位置。但總括而言，不論是負責方

針制訂的領導階層或實際推動賽務的各部

門，幾乎由日人掌控，臺灣籍人士所占的

比例相當少，但仍有少數幾位臺籍人士加

入其中。

臺灣體育協會的組織運作，是透過

會議決定下一年度的行事曆（包括全島性

各類運動的賽會日期與地點、記錄審查

等)，另審查預算（含歲入、歲出預算及

決算報告）。在收入部分，協會與支部財

政各自獨立，支出部分則由各部門編列經

費，但以全島性比賽為其主項，再加上派

遣選手的補助等項目；支部的歲入部分，

臺灣體育協會未有補助，僅能依靠地方的

財力自給自足。其中，較為特殊的是，網

球部和田徑部還需向日本內地的單項運動

聯盟繳交加盟費。

臺灣體育協會在各項運動競賽的制度

上與日本接軌，來訪與出訪十分頻繁，互

動日趨緊密。此外，臺灣體育協會透過州

廳制度發展其支部，並陸續於各行政區域

成立各地支部，其標榜之目的在於「提倡

體育運動，以謀國民身體之健全與精神之

充實」，並主辦各項運動比賽，其中又以

網球、棒球、游泳、田徑、相撲等為主。

在體協（含支部）的倡導與舉辦賽事下，

運動競技將社會與學校作結合，成為社會

上的重要活動，同時也大幅提升臺灣社會

的運動風氣。

臺灣體育協會所舉辦的運動比賽，

可分三類：第一，代表臺灣的田徑選手預

選會，如奧林匹克運動會、明治神宮大

會、全日本水上競技等。第二，全臺灣的

單項運動競技，如排球、棒球、田徑、網

球（軟、硬網）、游泳、相撲、籃球、足

球、曲棍球等，這些比賽也包含中等學校

的隊伍。第三，赴國外比賽，如臺菲對抗

水上競技大會。

其他尚有一些訪

問和交流的競賽

活動，例如曾經

來臺訪問的，

即包括大每棒球

團、慶應大學棒

球隊、早稻田大

學棒球隊、明治

大學棒球隊、法

政大學棒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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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島商業學校棒球隊、立教大學野球團、

東洋大學網球隊、關西大學橄欖球隊。

日本殖民下的臺灣、朝鮮和滿州國

三地之運動競技，也在1935年展開，例如

三地對抗的棒球大會於10月在圓山球場舉

行，三地的田徑對抗競技大會則於11月在

臺北帝國大學競技場舉行。此外，還分別

辦理田徑、游泳、網球等體育講習會。

最後，我們回到臺灣人的運動成績

上面，從臺灣體育協會的「島外派遣選手

成績」資料顯示，自1921年起，每年幾乎

都有臺灣人名列其中，他們代表臺灣參加

日本國內舉行的「明治神宮競技大會」、

「遠東運動會」及「奧林匹克運動會」等

國際賽會。臺灣人的表現，以田徑界的張

星賢最為突出，他後來前往日本早稻田大

學就讀，1932年參加第十屆奧林匹克運動

會，畢業後到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工作，

1936年再度參加第十一屆奧林匹克運動

會。女子選手亦不遑多讓，林月雲選手也

在日本創下優良田徑紀錄，可惜未能進一

步前往奧運。總而，臺灣人透過社會體育

組織而展現的運動成績，如田徑、網球、

棒球等有不錯的表現，反觀游泳、武道等

成績，就沒有前述項目亮眼。

▲在臺北圓山球場舉行的棒球賽。（圖片來源：《臺灣體

育史》）

▲1925年，在桃園舉辦的全島游泳大會。

▲ 新公園時代的陸上競技。（圖片來源：《臺灣體

育史》）


